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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罰款及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2023年罰款及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
礙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提供背景資料，並簡述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進行的相關
討論。  
 
 
背景  
 
《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及相應法例下的公眾
地方潔淨及阻礙罪行   
 
《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  
 
2.  現時，《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 (第
570章 )(“《定額罰款條例》 ”)附表1訂有9項表列罪行，即：  
 

(a)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  
(b)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c) 在公眾地方吐痰；  
(d)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e)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f)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吐痰；  
(g) 海上棄置廢物；  
(h)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  
(i) 非法擺放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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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7項罪行 (即上述第 (a)至 (g)項 )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的
行爲。餘下兩項主要及分別針對打擊店鋪阻街 (即上述第 (h)項
提述的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及在道路和其他公眾地方非法
棄置大量廢物 (包括建築廢物 )(即上述第 (i)項提述的 “非法擺放
廢物 ”)。前者影響道路暢通和環境衞生，對行人和交通造成
滋擾及危險；後者構成嚴重環境污染及/或交通安全風險。  
 
3.  根據《定額罰款條例》第3(1)條及附表2，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環境保護署 (“環保
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房屋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和海事處的執法人員獲賦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罰款金額現時為 1,500元 1。在指明情況下 2，裁判官須在定額

罰款以外，叧處相等於定額罰款金額的附加罰款。  
 
相應法例  
 
4.  《定額罰款條例》下的所有表列罪行均為相應法例 3下

的罪行。執法人員可因應情況，考慮根據《定額罰款條例》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或按有關法例向涉嫌違例者提出檢控 (循簡
易程序或可公訴程序 )。現時，法庭在相應法例下可就表列罪行
判處的最高罰款金額定為多個級別 (第 1至第 6級 )，各級罰款
金額均高於《定額罰款條例》所訂1,500元的定額罰款金額；而
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一般而言，最高罰則適用於最

嚴重的個案。  
 
政府當局為加強阻嚇力打擊棘手和存在已久的環境衞生問題

而提出的建議   
 
5.  據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 2023年 3月 14日會議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CB(2)191/2023(05)號文件 )所載，現屆政府着力提
升香港的環境衞生和市容。行政長官在2022年施政報告宣布，
政府會全面檢視現行環境衞生法例的權限和罰則，以提升就各

                                                 
1  自 2003年 6月起，定額罰款金額一直維持在 1,500元的水平，未有調

整。  
2  舉例而言，有關人士並無在指明期限內繳付定額罰款，亦無通知主

管當局其意欲就有關罪行的法律責任提出爭議。  
3  相關法例包括 (a)《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b)《公眾潔

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BK章 )、(c)《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
(第 208A章 )、 (d)《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章 )及 (e)《廢物處置
條例》 (第 354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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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棘手環境衞生問題採取執法行動的效率、成效和阻嚇力。在

法例檢討的首階段，政府建議調高《定額罰款條例》的定額罰

款金額和法庭就某些與公眾地方潔淨或阻礙有關的表列罪行

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額，以期達到長遠及持續改善環境衞生的

效果。  
 
調高定額罰款金額  
 
6.  關於7項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行爲的表列罪行，政府
當局建議把定額罰款金額由1,500元調高至3,000元。至於餘下
兩項罪行 (即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及 “非法擺放廢物 ”)，鑒於
其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較多，當局建議將定額罰款金額

由1,500元調高至6,000元。  
 
調高法庭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額  
 
7.  關於在相應法例下法庭就有關表列罪行可判處的最高

罰款額，為確保嚴重罪行的罰款具有足夠阻嚇力，政府當局

建議調高5項表列罪行的最高罰款額如下：  
 

(a) 就 “在公眾地方吐痰 ”和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
由首次定罪的罰則為第 2級罰款 (5,000元 )和其後
每次定罪為第 3級罰款 (10,000元 )，調高至首次
定罪為第 3級罰款 (10,000元 )和其後每次定罪為
第4級罰款 (25,000元 )；  
 

(b) 就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和 “在郊野
公園及特別地區吐痰 ”由第 1級罰款 (2,000元 )
調高至第3級罰款 (10,000元 )；及  

 
(c) 就 “在 公 眾 地 方 造 成 阻 礙 ”由 第 2級 罰 款

(5,000元 )調高至第4級罰款 (25,000元 )。  
 
8.  《定額罰款條例》的定額罰款金額及在相應法例下的

最高罰款額的擬議修訂載於附錄1。 4 
 
 
條例草案  

                                                 
4  資料來源：環境及生態局就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附件B(檔號：EEB(F)CR 2/4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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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據環境及生態局 (“環生局 ”)於 2023年 5月 3日就條例
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EEB(F)CR 2/4051/22)
所述，於 2023年 5月 5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23年 5月 17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首讀的條例草案，旨在：  
 

(a) 修訂《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第132BK章 )、
《郊野公園條例》 (第208章 )、《郊野公園及特別
地區規例》 (第 208A章 )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228章 )，以調高與公眾潔淨或阻礙有關的某些
罪行的最高罰款額；  

 
(b) 修訂《定額罰款條例》附表1，以調高表列罪行的

定額罰款；  
 

(c) 修訂《定額罰款條例》附表2，以賦權有關主管當局
及 公 職 人 員 執 行 以 下 罪 行 的 定 額 罰 款

制度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的
罪行及非法擺放廢物的罪行；及  

 
(d) 對該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出相關、輕微或技

術性的修訂。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相關討論  
 
10.  在 2022年 12月 13日及 2023年 3月 14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政府當局分別向委員簡介 (a)調高《定額罰款條例》下
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的初步建議；及 (b)就初步建議進行
公眾諮詢的結果。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如下。  
 
建議的定額罰款金額及實施時間表  
 
11.  委員普遍支持初步建議的整體方向，即調高《定額罰款

條例》下 9項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部分委員籲請政府
當局，在釐定《定額罰款條例》下定額罰款金額的擬議增幅及

實施時間表時，應考慮目前本港整體經濟情況及社會各階層

(尤其是基層巿民及小商販 )的財務承擔能力。  
 
12.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認為有需要調高各項表列

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以增強打擊亂拋垃圾、店鋪阻街及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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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的阻嚇作用。當局希望調高定額罰款金額長遠可以改變部

分巿民的陋習，強化公眾的守法意識，以全面提升地區的整體

環境衞生水平。政府當局在公眾諮詢後，會敲定最終建議及在

2023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有關修訂條例草案。為了預留充足
時間廣泛宣傳新的定額罰款金額，政府當局建議相關修訂條例

在獲得立法會通過並刊憲後3個月生效。  
 
13.  部分委員指出，鑒於處置建築廢物須繳付法定的分類

按量收費，部分違法棄置建築廢物的承辦商或會把《定額罰款

條例》下的定額罰款視作經營成本。他們關注，調高相關定額

罰款金額至6,000元的建議，由於增幅相對溫和，未必能有效解
決此問題。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問

題及減低對環境的影響，環保署會根據裝設於若干棄置黑點的

監察攝錄系統的資料或/及巿民提供的情報，適時作出調查、

蒐證及提出檢控。政府當局已加快安排清理及處置非法棄置

建築廢物的所需時間，由數星期縮短至數天。此外，環保署

自 2021年開始逐步於不同地區推行建築廢物收集及回收服務
先導計劃 (“服務計劃 ”)，透過設立方便的收集點並使用特定流
動應用程式，為業界及巿民提供便利的建築廢物收集服務。過

去兩年，政府當局採取上述多項措施，取得顯著成效。具體而

言，在首個試行服務計劃的深水埗區內，於公眾地方清理所得

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量，已大幅減少達80%；而在全港公眾地
方清理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量亦已減少約 70%。政府當局相
信，調高《定額罰款條例》下相關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

配合加強宣傳以推動更多裝修業界人士使用服務計劃，將會進

一步改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情況。  
 
執法行動的成效  
 
執法人手是否充足  
 
15.  依部分委員之見，即使按照政府當局提出的修例建議

調高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和最高罰款額，“非法擺放廢物 ”
等存在已久和棘手的問題仍會持續出現，除非相關部門同步針

對違例情況嚴厲加強執法行動。  
 
1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定額罰款條例》現時訂明：

(a)環保署及警務處有權就 “非法擺放廢物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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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b)食環署、房屋署、康文署和警務處有權就 “將扔棄物或
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c)漁護署和警
務處有權就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在現時修例建議下，政府當局建議修訂《定額罰款條

例》附表2，賦權食環署、房屋署、康文署及漁護署就 “非法擺
放廢物 ”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及賦權環保署就 “將扔棄物
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政府當局
相信，擬議安排將會讓不同部門的執法人員可按其負責場所

發現廢棄物的具體情況發出相應罰款金額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減少跨部門轉介，有效加強執法力度。  
 
17.  委員樂見政府當局提出建議，賦權更多部門就《定額

罰款條例》下的表列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他們關注到，

針對夜間發生的違法行為的執法情況。政府當局回應時以食環

署設立的專責執法小隊為例，藉此說明行動的情況，小隊任何

時候 (包括夜間 )若發現有人違反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包括亂拋
垃圾、隨地吐痰、容許狗隻便溺弄污公眾地方及從車上亂拋垃

圾 )，均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有否為前線人員提供清晰執法指引  
 
18.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a)政府當局會採取何種
措施，協助前線執法人員處理店鋪非法阻街個案，尤其是辨認

應就有關罪行負上法律責任及應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被檢

控的人士；及 (b)有否制訂執法指引，以確保執法標準一致。  
 
19.  據 政 府 當 局 於 2023 年 5 月 提 供 的 資 料 ( 立 法 會
CB(2)392/2023(01)號文件 )所載，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條，“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陳列或留下，或導致陳列
或留下任何物品或東西，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在公眾地方的人

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

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害者，可處第2級罰款或監禁3個月 ”。
在執行上述條文時，食環署的執法人員會根據當場蒐集的證據

(包括涉事人士提供的資料 )，斷定應就有關罪行負上法律責任
的人士 (例如店鋪經營者 )，並據此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或傳
票。至於前線人員履行執法職務時處理糾紛的能力，政府當局

表示，食環署已制訂清晰執法指引，協助前線人員履行職務和

確保執法標準一致。相關執法部門會進一步更新和優化執法

指引，並會加強對前線人員的培訓及支援 (包括，如情況許可，
提供合適裝備/設備，例如無線通訊裝置及隨身攝錄機 )，利便
前線人員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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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累進式定額罰款 ”的可行性  
 
20.  部分委員關注到，個別地區的店鋪阻街問題嚴重並

持續多年，原因可能是有店鋪經營者把定額罰款視為經營成本

的一部分。這些委員籲請政府當局考慮，除了將相關定額罰款

金額增至6,000元外，應引入 “累進式定額罰款 ”(即第二次及其
後的違規罰款金額須較首次為高 )，並加入更嚴格的罰則，例
如暫時吊銷 /取消相關營運牌照。這些措施將大大增加重複

違規者的違規成本，以收更大阻嚇力。  
 
2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環生局與相關部門正研究引入

“累進式定額罰款 ”的可行性 (研究方向包括法律基礎、成效、
執法效率、支援系統的成本效益 )，並計劃在下一階段的法例
檢討詳細檢視研究所得，然後另行提出法例修訂建議，包括賦

權食環署人員清除店鋪阻街物品。在現階段，政府當局建議盡

快落實調高定額罰款金額以加強阻嚇力。在有充分證據下，

當局會繼續向短時間重複違反店鋪阻街罪行人士發出多張

定額罰款通知書，以及按現行機制移除物品。  
 
22.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在食環署現時對持牌食物業

處所推行的違例記分制下，持牌人如因觸犯《公眾衞生及巿政

條例》 (第 132章 )及其附屬法例下有關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
條文而被定罪，視乎違例事項的性質及嚴重程度，相關的食物

業處所牌照會被記下預定的違例分數，累積足夠分數後其牌照

將會被暫時吊銷或取消。  
 
 
相關文件  
 
2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2。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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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定額罰款條例》各表列罪行現時和建議的罰款金額

以及建議的相應法例修訂

《定額罰

款條例》

下項目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1.  未 經 准 許 而

展 示 招 貼 或

海報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第
104A(2)條  

$1,500 $3,0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每日

罰款 $300 

不適用

2.  將 扔 棄 物 或

廢 物 棄 置 在

公眾地方
《 公 眾 潔 淨 及
防止妨擾規例》
(第 132BK 章 )第
4(1)條  

$1,500 $3,000 第 4 級 罰 款

($25,000)及監禁

6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不適用

3.  在 公 眾 地 方

吐痰
《 公 眾 潔 淨 及
防止妨擾規例》
(第 132BK 章 )第
8A(1)條  

$1,500 $3,000 如屬首次定罪，

可 處 第 2 級

($5,000)罰款 ;及
如屬第二次或其

後再度定罪，可

處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如屬首次定罪，

可 處 第 3 級

($10,000) 罰 款 ;
及如屬第二次或

其後再度定罪，

可處第 4 級罰款

($25,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4.  犬 隻 糞 便 弄

污街道
《 公 眾 潔 淨 及
防止妨擾規例》
( 第 132BK 章 )  
第 13(1)(a)條  

$1,500 $3,000 如屬首次定罪，

可處第 2 級罰款

($5,000);如屬 第

二次或其後再度

定罪，可處第 3
級 罰 款

($10,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如屬首次定罪，

可 處 第 3 級

($10,000) 罰 款 ;
及如屬第二次或

其後再度定罪，

可處第 4 級罰款

($25,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1  我 們 將 於 下 一 階 段 的 法 例 檢 討 工 作 按 需 要 檢 視 最 高 罰 款 金 額 以 外 的 刑 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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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項目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5.   在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棄置廢物  
(《 郊 野 公 園 及
特別地區規例》
(第  208 A 章 )2

第 12(1)(c)條 )  

$1,500 $3,000 第 1 級 罰 款

($2,000) 及 監 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及監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6.   在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吐痰  
(《 郊 野 公 園 及
特別地區規例》
(第  208 A 章 ) 2

第 12(1)(e)條 )  

$1,500 $3,000 第 1 級 罰 款

($2,000) 及 監 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及監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6A. 在 公 眾 地 方

造成阻礙   
《 簡 易 程 序 治
罪條例》(第 228
章 )第 4A 條  

$1,500 $6,000 第 2 級 罰 款

($5,000) 及 監 禁

3 個月  

第 4 級 罰 款

($25,000)及監禁

3 個月  

7.   海 上 棄 置 廢

物  
《 簡 易 程 序 治
罪條例》(第 228
章 )第 4D(1)條  

$1,500 $3,0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及監禁

6 個月。如該罪

行 是 從 任 何 船

隻、地方或處所

( 並 非 歸 公 職 人

員或公共機構管

理或管轄的地方

或處所 )發生的，

可處第 5 級罰款

($50,000)及監禁

1 年。  

不適用  

 
 
 

     

                                                      
2  《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 規 例 》 (第 2 0 8 A 章 )是 根 據《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第 2 0 8 章 )第 2 6 條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根 據《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第 2 6 條，其 附 屬 法 例 下 可 處 的 最 高 罰 款 額 不
得 超 過 第 2 級 罰 款 ( 5 , 0 0 0 元 )。因 此，為 提 高 表 列 罪 行 ( 5 )及 ( 6 )項 的 定 額 罰 款 至 3 , 0 0 0 元，
我 們 亦 須 對《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第 2 6 條 作 出 相 應 修 訂，將 其 附 屬 法 例 下 可 處 的 最 高 罰 款
額 由 第 2 級 罰 款 提 高 至 第  3 級 罰 款 ( 1 0 , 0 0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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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項目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8.  非 法 擺 放 廢

物
《廢物處置條
例》 (第 354 章 ) 
第 16A(1)條  

$1,500 $6,000 如 屬 第 一 次 定

罪 ， 可 處 罰 款

$200,000 及監禁

6 個月；如屬第

二次定罪或其後

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及監禁

6 個月；及如屬

持續的罪行，每

天 另 處 罰 款

$10,0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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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罰款及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2022年12月13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23年3月14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2)392/2023(01)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3年5月31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seh/agenda/fseh2022121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seh202212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fseh/agenda/fseh20230314.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seh20230314.pdf

	bc5220230602cb2-505-4-c
	bc5220230602cb2-505-4-c

	app1-c
	Annex B_chi (clean)




